	南京邮电大学工会委员会


校工发〔2010〕6号


关于表彰2008—2009年度

“文明新风家庭”的决定

各分工会：
根据《关于评选2008－2009年度“文明新风家庭”的通知》（校工发[2010]4号）精神，经各分工会推荐，校工会、校女教职工委员会研究决定，王缨等34位同志的家庭被评为2008—2009年度校“文明新风家庭”。具体名单如下：
  王  缨  赵生妹 杭平华  张玲华  薛 梅  张慈萍       王海燕  李爱群  胡素君  吴定娥  李培丽  倪静虹  丁秀梅  谭  维  赵  波  洪小娟  张  莹  柏云彩  胡碧媛  王志奇  袁兰军  唐  娟  张  颖  张燕莉  赵彤霞  张建芬  何德红  杨立军  邓  艳  张效霓  黄新英  印为民   陈荣荣  赵爱荣  

希望受表彰的家庭继续努力，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。希望全校教职工向受表彰的家庭学习, 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，树立文明新风，建设美满家庭，促进社会和谐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为学校的各项事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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